	附件1
	
	
	
	

	省直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支付医疗机构评估标准表

	医疗机构名称： （加盖公章）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要求
	评估方法
	评估记录

	1
	基本条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证照齐全，并在有效期内，证照注册地址与实际一致。按照卫生部门核准的诊疗科目执业，设备及服务设施符合卫生部门规定的标准，不符合相关要求、主营业务不属于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无对外出租、承包科室。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营业时间满3个月以上，经属地医保部门政策培训6个月，且培训期间无违反协议及医保政策规定，无违规违纪。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2
	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数据准确，数据保存不少于6个月，有专兼职技术人员负责系统信息维护工作。不符合要求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按照医保部门要求药品耗材追溯码实现“应采尽采、依码结算、依码支付”。不符合要求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信息系统能够满足省直医保结算、查询等功能需求。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按照医保部门要求，有关就诊、检查、检验、影像等信息承诺通过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上传。不承诺的不纳入。
	查看资料，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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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能力
 



服务能力


	注册该医疗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达到基本标准配置数量，且专业技术人员具备相应岗位的任职资格，不得超范围执业。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科室设置符合基本标准；目录内药品占80%以上；医疗业务用房面积、床位数、仪器设备等持续符合基本标准。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严禁医务、医技人员在医疗机构内“挂证”，由他人代为开展诊疗服务。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开展检查检验服务的至少有1名固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医技人员。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按照医保部门要求实现医保支付资格相关人员信息维护上传，并全员承诺。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4
	内部管理
	建立医院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落实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制度。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病历书写准确、规范；诊疗记录、医嘱等与病情及费用明细吻合。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药品、医用材料供应商的相关资质、合格证明文件等材料齐全，确保购入渠道正规，保证质量。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严格执行处方管理规定，加强处方规范化管理。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非公立医疗机构应承诺执行与同级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价格水平，并按照公平合理、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原则确定所提供的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应承诺不得高于同统筹地区公立医疗机构价格水平，提供未在医药采购平台挂网的药品和医用耗材的，应承诺不得明显高于同统筹地区其他医疗机构价格水平。不符合要求、不履行相关承诺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财务制度健全，按要求配备专职会计人员。科目设置健全合理，凭证档案保存完整。账实相符。不符合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5
	社会保险
	按规定与所有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其中医师、护士、药学和医技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应签订劳动合同、连续足额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以上，返聘退休人员、多点执业人员应提供劳务合同及不少于3个月的工资流水。不符合以上要求的不纳入。
	查看材料，现场核实
	

	备注：1.评估记录栏填写是否符合要求；2.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从其新规。                                              评估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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